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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一章 总则

　　第一条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的有关规定，并依据 合伙协议，按

照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全体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协议。

　　第二条：本合伙为普通个人合伙，是根据合伙协议自愿组成的个体工商户。全体合伙人愿意遵守国家

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依法纳税，守法经营。

　　第三条：本协议条款与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不符的，以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为准。

　　第四条：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，达成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

律效力;无法达成的，以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为准。

　　第五条：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本协议及其附件内，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

字具有同等效力。

　　第二章 合伙的字号、法定代表人、期限、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。

　　第六条：个体工商户字号：

　　第七条：经营场所：

　　第八条：经全体合伙人决定聘请 为本合伙的法定代表人，薪金 。其权限如下：

　　1、

　　2、

　　3、

　　法定代表人的权利义务仅限于协议的约定。

　　第八条：合伙期限为 年。(如果不需要，可删除)

　　第三章 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信息。

　　第九条：原合伙人共两人(以下共同简称为甲方)，分别是：

　　1、 ，(性别) ， 年 月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 ，现住所 ，联系方式： 。

　　2、 ，(性别) ， 年 月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 ，现住所 ，联系方式： 。

　　第十条：新合伙人(以下简称为乙方)：

　　，(性别) ， 年 月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 ，现住所 ，联系方式： 。

　　第四章 新合伙人(乙方)出资方式、数额、缴付期限。

　　第十一条：乙方以货币方式出资，计人民币 万元，占全体合伙人出资总额的 %。

　　第十二条：乙方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实际缴足出资，逾期未缴或未缴足的，应对应缴未缴金额数计

付银行利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。

　　第十三条：乙方履行出资义务后，即成为本合伙的合伙人。

　　第十四条：甲方为乙方出具《新合伙人出资证明》，作为本协议的附件。

　　第十五章 利润分配、债务承担方式。

　　第十五条：利润分配，以 为依据，按比例分配。

　　第十六条：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进行清偿，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的，以各合伙人的 为据，按比例

承担。

　　第六章 合伙事务的执行。

　　第十七条：甲方应向乙方如实告知原合伙的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。

　　第十八条：乙方承认原合伙所有协议，与甲方享有同等的权利，承担同等的责任，并对入伙前合伙的

债务 。

　　第十九条：经全体合伙人决定，委托乙方负责经营、管理合伙业务，任职合伙的经理职务，薪金 。其

权限是：

　　1、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;



　　2、出售合伙企业的产品(货物)，购进常用货物;

　　3、

　　其他合伙事务由甲方负责执行。

　　第二十条：乙方应当在 期内向甲方报告合伙的经营及财务状况，其经营合伙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

伙人共有，所产生的费用及亏损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。

　　第二十一条：甲、乙双方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，可以针对各合伙人执行的事务提出异议。如发生争

议，依据本协议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进行表决。

　　第二十二条：合伙人对合伙有关事项作出决议，实行

　　表决方式。

　　第七章 禁止行为。

　　第二十四条：在聘请 作为本合伙的法定代表人期间，应依照本协议，在全体合伙人决议授权的范围

内履行工作职能，禁止下列行为：

　　1、禁止私自以合伙名义进行业务活动;

　　2、

　　3、

　　第八章 争议解决方式。

　　第二十五条：甲、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，发生争议的，应当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按下列第 

方式解决：

　　1、提交 仲裁;

　　2、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　　第九章 违约责任。

　　第二十六条：乙方在任职合伙经理职务期间，如违返本协议的约定，给各合伙人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应

按照合伙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，并承担 违约责任。

　　第二十七条：甲、乙双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行使权利、履行义务，否则承担 违约责任。

　　第十章 其他事项。

　　第二十八条：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修正、变更或补充本协议。

　　第二十九条：本协议连同附件共 页，一式 份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协议持有人情况如下：

　　1、

　　2、

　　3、

　　4、

　　5、

　　第三十条：本协议自全体合伙人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　　新合伙人： 原合伙人：

　　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　　签订地点： 原合伙人：

　　年 月 日

　　签订地点：

　　附件一：

　　新合伙人出资证明

　　本合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组建，根据《合伙协议》及《入伙协议》发放此证。

　　兹证明 是合伙经营 (字号)缴清全部出资款的所有人，其出资额为人民币 万元，占全体合伙人总出资

额的 %。

　　本出资证明经 方为有效。



　　特此为证。

　　年 月 日

　　(此证明需全体原合伙人签字并加盖公司章、财务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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